
附件

福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年度投标保证金制度

一、适用范围

投标保证金分为年度投标保证金和项目投标保证金两种。

凡自愿交存年度投标保证金的勘察、设计、施工(含园林绿化）、监理企业（以下简称“投标人”），凭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开具的《福州市建设工程年度投标保证金收讫证明》可参与进入福州市(含马尾区、长乐区、闽清县、闽侯县、永泰县、连江县、罗源县、福清市，以下简称“马尾区、长乐区及六县(市)”)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的建设工程招标项目投标活动。已交存年度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无须再按项目交存项目投标保证金，并可同时参加多个不同专业资质的项目单项投标保证金不超过年度投标保证金金额的项目投标。单项工程项目投标保证金金额超过投标人交存的年度投标保证金金额的，按工程项目规定的投标保证金金额予以补足。

投标人使用《福州市建设工程年度投标保证金收讫证明》参加马尾区、长乐区及六县(市)投标活动的，招标人可通过福州建设工程电子招投标平台(www.fzztb.com)查询投标人在《福州市建设工程年度投标保证金收讫证明》上注明的金额和有效期限。

二、办理对象

注册地在福州市辖区外，已按《关于加强在榕施工企业工程项目技术管理人员到位履职管理的通知》（榕建筑[2018]139号）办理在榕企业工程项目技术管理人员信息核实满两年以上，且近两个年度（近“两个年度”指申请办理年度投标保证金前连续两个年度）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未发生质量及安全事故、无不良记录、诚信经营的投标人，由市建委建筑业处出具相关的核实材料(附表)，企业以自愿的原则并经企业申请可交存年度投标保证金，由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出具《福州市建设工程年度投标保证金收讫证明》。

注册地在福州市辖区内的投标人，以自愿的原则交存年度投标保证金。本市投标人可以预先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按年度一次性交存规定数额的投标保证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出具《福州市建设工程年度投标保证金收讫证明》。

被列入省市建筑市场“黑名单”的投标人，“黑名单”管理期限内，不予使用年度投标保证金。已交存年度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在交存额度发生变化满三个月后，可再次调整额度，未交存年度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仍按项目招标文件的要求交存项目投标保证金。

马尾区、长乐区及六县(市)招标项目的项目投标保证金仍按招标文件的要求交存项目投标保证金，无须统一交存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

交存额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3号)第二十六条“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年6月1日建设部令第89号发布，根据2018年9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3号修正）第二十六条“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担保。投标担保可以采用投标保函或者投标保证金的方式。投标保证金可以使用支票、银行汇票等，一般不得超过投标总价的2％，最高不得超过50万元。”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年度投标保证金的交存额度如下:

1、勘察企业的年度投标保证金的交存额度为5万元、8万元、10万元人民币三档(由投标人自行选择其中一档，下同)；

2、设计企业的年度投标保证金的交存额度为5万元、8万元、10万元人民币三档；

3、施工企业的年度投标保证金的交存额度为20万元、30万元、50万元人民币三档；

4、监理企业的年度投标保证金的交存额度为5万元、10万元、20万元人民币三档。

附表:福州市在榕信息核实投标人市场诚信行为信息情况表

附表
福州市在榕信息核实投标人市场诚信行为信息情况表

	投标人

名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营业执照

注册号
	
	注册资金
	

	营业执照

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投标人资质及等级
	

	资质证号
	
	资质证书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法人代表
	
	职务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投标人是否在榕信息核实两年以上
	

	近两个年度获荣誉表彰、诚信经营情况
	

	近两个年度违反建筑市场行为，受通报、处罚、不良记录等情况
	

	近两个年度是否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近两个年度是否拖欠农民工工资
	

	投标人在榕信息核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注：本表一式三份，一份信息核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一份交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份投标人留底。



